


繼續開會　中華民國102年4月18日（星期四）上午9時4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今日議程所列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關於經濟部主管：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宣讀預算數及委員提案。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一、業務計畫部分：參閱預算書。

二、營業收支部分：

(一)營業總收入：269億9,154萬9,000元。

(二)營業總支出：276億8,527萬8,000元。

(三)稅前淨損：6億9,372萬9,000元。

三、生產成本部分：參閱預算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重大之建設事業部分：200億7,810萬6,000元。

六、資金運用部分：參閱預算書。

七、補辦預算部分：長期債務之償還192萬6,000元。

委員提案部分：

一、截至101年12月的自來水普及率已經達92.74%，但花蓮縣壽豐鄉豐坪部落現有38戶遲至今日仍無自來水可飲用，多年來陳情裝設自來水，均因經費考量而無法裝設，已嚴重違反其用水的基本人權。建請經濟部協調水利署、臺灣自來水公司、原住民族委員會及道路主管機關，專案辦理花蓮縣壽豐鄉豐坪部落裝設自來水。

提案人：簡東明　　鄭天財　　黃昭順　　楊瓊瓔

二、主決議：鑑於監察院日前通過糾正案，糾正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辦理「改善原住民部落供水計畫」中，成效不彰，導致地方接管工程完工後，居民低度使用，無法發揮預期投資效益。但因行政院原民會之人力不足，且許多專業領域上需要仰賴：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專業技術。因此，經濟部應主動協助行政院原民會：「積極提升原住民用戶接管率宣導計畫、評估用戶付費接管問題調查、自來水延管工程等工作」，於3個月內，提出書面協助計畫報告。

提案人：簡東明　　黃偉哲　　徐耀昌　　楊瓊瓔

三、鑑於台灣地區新興工業區不斷開發，惟多數工業用水僅需略經處理之原水供應即可，如以一般民生用水之標準淨水，處理成本顯不符經濟效益。爰此，建請經濟部及台灣自來水公司應視大型工業區集聚設立與需求情形及水源能量配合等因素，積極研議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分離供水系統之可行性，減少不必要處理，以達水資源有效利用。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四、主決議：截至101年12月底，台灣自來水公司之自來水普及率「平均」雖為91.32%，但屏東縣自來水普及率卻仍只有45.79%，而全國原住民地區更只有33%。因此，爰提案要求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通力合作，於2年內將屏東縣、全國原住民地區之自來水普及率，提升至60%。

提案人：簡東明　　黃偉哲　　徐耀昌　　楊瓊瓔

五、台水公司102年度編列外購水費預算30億6,388萬9,000元，較101年度預算案增加4,690萬3,000元，惟查該項費用增加主要係所訂合約單價增加所致，其中向各地農田水利會及水資源局各水庫購置原水費用均高於100年度決算數及101年度預算案，然鑒於台水公司屬公用事業，負有照顧弱勢及一般家庭基本生活需求之政策任務，台水公司外購用水費之支付對象，既多為政府相關部門，經濟部水利署及台水公司應妥善協調原水供應及管理機構，降低合約單價，以減少外購水費支出，俾利自來水公用事業永續經營。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六、有鑑於台灣地區工業用水隨經濟與科技發展逐年增加，據統計民國85年工業用水售水量占台水公司總售水量17.08%，至101年6月底已增為25.16%，儘管多數工業用水僅需以略經處理原水供應即可，惟查台水公司所生產自來水水質須符合「自來水水質標準」及「飲用水水質標準」，致該公司係以一致性淨水處理及水質標準供應民生飲用水及工業用水，且採全省同一收費標準，處理成本顯不經濟，不利用水需求有效配置，爰請經濟部及台水公司應視大型集聚工業區設立情形及水源能量配合等因素，儘速建構民生用水與工業用水分離供水系統，並就該分離供水系統可行性評估及規劃期程，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七、台灣因地理環境之故，用水需依靠雨季之降雨，並儲存於水庫，方能提供民眾用水。而水利署及台灣自來水公司肩負提供量足、質優自來水，以提升國民生活水準、促進經濟發展之使命。是故，為防範台灣地區缺水困境，該等機關除開發水源外，應積極推動節約用水宣導工作，透過節約用水、改善漏水率、加強集水區治理、水庫清淤及更新改善、區域彈性調度等措施，以提升整體用水效率，同時以多元化方式開發新水源，期能穩定及因應各地區用水需求，減少台灣地區限水危機。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八、有鑑於台水公司之自來水費率屬具獨占性之國營公用事業費率，至關基礎民生經濟，水價費率縱應合理反映供水成本以達事業收支平衡，台水公司成本計算仍應考量國營事業管理缺失、低效率、不當支出等各項肇致供水成本增加之缺失，建置有效成本控制誘因與抑減成本機制，且查經濟部過去發布水價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並未將水價公式送本院審定，核有未當，經濟部及台水公司如擬檢討水價結構調整方案，應依法將水價費率計算公式與合理利潤之訂定送本院審議，並建立台水公司成本管控及改善營運績效之外部審查機制，以改善自來水事業長年虧損狀態，穩定供應民生用水。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入計畫－勞務收入－用戶新設給水裝置收入－共計編列14億6,020萬元，檢視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01年度用戶新設給水裝置收入，截至9月底止共計收入12億6,441萬9千元，依推估全年度估數值約為16億8,589萬2千元，顯見該公司有低估該項收入之嫌，爰提案增加預算1億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十、102年度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總收入269.91億元，較上（101）年度268.65億元，增加1.26億元，增加0.47%，但是102年度營業總支出276.85億元卻較上（101）年度增加2.22億元，增幅0.81%，支出成長大於收入，虧損由101年度的5.98億元，達到6.94億元，導致年度虧損增幅達16.05%，公司經營情況顯然不佳，預算配置亦顯不合理，爰提案針對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營業總支出統刪6.94億元，以維持公司收支平衡。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十一、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編列職工福利金3,695萬7千元，係按營業收入之0.14%及出售下腳收入35%提撥。然台灣自來水公司所營事業係供應全省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屬獨占市場之性質，不需投入行銷成本，每年度即能獲取甚為龐大且固定之營業收入，其與市場競爭激烈之民營企業不同，故審計部於100年度審核報告指出：「……各該公司福利金提撥未考量產品具有獨（寡）占國內市場特性，以營業收入作為基礎提撥，有欠合理。……。」且自來水公司自98年度起營運績效年年虧損，102年度營運預計虧損6.94億元，較上年虧損數5.98億元及前年度虧損數3.28億元增加，102年度提撥福利金之比例雖較101年度減少228萬7千元，惟其營業收入卻較前揭比較年度增加，顯示公司欠缺績效管理之精神，爰此，提案減列職工福利金5%。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十二、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服務費用－水電費－共計編列18億4,973萬3千元，在政府廣為宣導節能減碳之同時，該公司水電費卻大幅成長約1億8千多萬元，顯見該公司並未斟酌使用預算，爰提案刪減預算1億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十三、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原水費用項下「服務費用」編列12億5,911萬1千元，較101年度增加7,312萬8千元，增幅6.17%，其中水電費增加5,869萬6千元，增幅6.83%，更較100年度決算增加11.80%。在公司連年虧損之際，自來水公司未積極思考經費運用之改善，水電支出依然攀升，顯有不當，亦不符政府節能減碳之政策目標。爰此，提案刪除「原水費用」項下「服務費用－水電費」5,0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十四、台水公司本（102）年度預算「公共關係費」共計編列932萬4千元，惟鑑於公共關係費主要係用於推展業務所需之應酬、饋贈等事項，然台水公司業務經營係屬獨占性事業，以供應民生及工業用水為目的，於市場上並無競爭對象，況且台水公司連續發生虧損，是以為合理撙節非必要性支出，爰提案酌予減列台水公司102年度預算案「公共關係費」300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十五、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公共關係費」共編列932萬4千元，然公共關係費主要用於推展業務所需之應酬、饋贈等事項。台灣自來水公司之業務經營以供應民生及工業用水為目的，屬獨占性事業，市場上並無競爭對象，不僅不需促銷用戶增加用水，且每年度尚須編列預算宣導用戶節約用水（本年度已編列宣傳費1,672萬元及廣告費28萬元），顯與銷售貨品、運貨、提供勞務或信用等為目的之事業單位不同。是故，公共關係費之編列容屬多餘，況且該公司連續發生虧損，102年度預算編列亦屬虧損，故公共關係費編列更應撙節，減少應酬、饋贈、招待餐宴等消耗性支出。爰此，提案減列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公共關係費」3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十六、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服務費用－公共關係費－共計編列932萬4千元，在該公司連連虧損之際，仍編列大量預算支應公共關係費用顯有不當，爰提案刪減預算200萬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十七、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原水費用」項下「會費、捐助與分攤－分攤經費」之編列，依預算書說明，係分攤水資源學術研討會經費，計編列153萬元，較101年度預算增幅達27.5%，惟自來水公司長期虧損下，是否應繼續編列此項分攤經費，不無疑義。爰此，提案全數刪除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原水費用」項下「會費、捐助與分攤－分攤經費」153萬元，以撙節支出。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十八、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淨水費用編列45億7,862萬9千元，較101年度增加1億4,191萬元，亦較100年度決算增加3億5,898萬3千元。其中服務費用較101年度預算增加9,206萬5千元，增幅5.87%，但卻較100年度決算大幅增加13.65%，其中水電費、郵電費皆大幅增加，在公司連年虧損之際，預算配置顯有不當。爰此，提案減列自來水公司102年度淨水費用項下服務費用5%。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十九、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淨水費用」項下「材料及用品費」編列5億304萬3千元，較101年度增加2,741萬元，增幅5.76%，亦較100年度決算數增加4,906萬6千元，增幅達10.81%。在公司虧損擴大之際，更應秉持撙節原則。爰此，提案減列自來水公司102年度「淨水費用」項下「材料及用品費」預算2,0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二十、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供水費用」項下「服務費用」編列23億518萬7千元，較101年度預算增加1億2,542萬5千元，增幅5.75%，其中水電費、旅運費、專業服務費皆有較大幅度之增加，在自來水公司仍呈現虧損之際，宜允撙節支出。爰此，提案減列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供水費用」項下「服務費用」5,0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二十一、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用戶新設給水裝置成本」編列13億4,284萬3千元，較101年度增加4,683萬8千元，增幅3.61%，其中「服務費用」較101年度增加6,666萬6千元，增幅20.93%，包括水電費、郵電費、棧儲、包裝、代理及加工費皆有增加。在公司連年虧損之際，宜允撙節支出，爰此，提案減列自來水公司102年度「用戶新設給水裝置成本」預算3%。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二十二、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業務費用－郵電費－共計編列1億8,385萬8千元，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國內各機構莫不推行e化繳費藉以降低紙類繳費單據之使用量，然該公司仍編列大量預算印列繳費通知單據，顯與節能減碳之政策不符，爰提案刪減預算3,000萬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二十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業務費用－印刷裝訂與廣告費－共計編列4,872萬7千元，因該公司於我國屬獨占事業，實無須再花費預算刊登廣告宣導，爰提案刪減預算200萬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二十四、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業務費用－損失與賠償給付－各項損失」編列500萬元，依預算書之說明，係預估催收帳款無法回收估列呆帳損失，編列500萬元，惟編列高達500萬元之呆帳損失，顯非合理。且編列高額之呆帳損失，亦顯露公司對於催收帳款無法回收之情事，並無積極改進之意，爰提案要求減列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業務費用－損失與賠償給付－各項損失」35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二十五、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102年度預算「業務費用－其他－其他費用」編列491萬7千元，其中包含警察人員配合取締竊水津貼部分，惟警察執行公務，應無另外發予津貼之理。另外，其他費用中也包括竊水獎金，顯非合理。爰提案刪除業務費用項下其他費用1/3，以撙節公帑。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二十六、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營業費用－管理費用－稅捐與規費－規費－未足額進用身障人員差額補助費－共計編列11萬3千元，因台灣自來水公司於101年度起已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故此預算已無編列之必要，爰提案刪減預算11萬3千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二十七、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102至111年降低漏水計畫－汰換管線暨分區計量管網建置計畫－共計編列103億元，因該計畫於102年度行政院僅核定44億元可供執行，為符合預算執行之真實性，爰提案刪減預算59億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二十八、為改善偏遠鄉鎮居住品質，並促進地方均衡發展，提高民眾生活水準，台灣自來水公司除持續辦理自來水延管工程及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提升供水普及率外，應積極協助自來水管線已到達地區民眾無障礙接水，宣導獎勵未接管民眾提高接水意願，並加強與地方政府協調溝通其窒礙難行之處，以照顧無自來水地區之民眾用水權益。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二十九、主決議：台灣自來水公司，因管線老舊及維修問題，導致漏水率大增，高達19.55%，遠高於國外一般標準（6~8%）。因此爰提案要求自來水公司在不全面調漲水費之前提下，於3個月內，提出降低漏水率之書面報告，以供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參考。

提案人：簡東明　　黃偉哲　　徐耀昌　　楊瓊瓔

三十、為合理配置人力、活化人力運用，台灣自來水公司近年來持續辦理專案精簡，惟公司高齡層員工具有豐富之工作經驗，加以公司工作環境及待遇相對優渥，公司雖推動辦理專案精簡，卻未積極推動，導致退離人員不及預期，呈現人力老化及人才斷層之隱憂，未來將出現公司技能與經驗傳承問題。爰此，建請台灣自來水公司宜應積極鼓勵高齡及不適任人員退離，並妥施教育訓練，俾利人力運用順暢，以提高生產及營運績效。

提案人：高志鵬　　黃偉哲　　蘇震清

三十一、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年報顯示，各區處售水率落差甚大，例如第6區管理處售水率97年度、99年度及100年度分別達81.05%、81.33%及80.87%，售水率為12個區管理處最高者；而第1及第10區管理處近年來多在60%以下，99年度及100年度分別為57.01%及56.60%與57.38%及56.11%，該等區管理處售水率明顯偏低，為此，要求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應因地制宜研擬有效對策，辦理管網監控系統，督導售水率偏低區管理處積極改善並提出書面專案報告，以期提升有效售水率。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二、台灣地區工業用水隨經濟與科技發展逐年增加，據統計，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85年工業用水售水量占總售水量17.08%，至101年6月底已增為25.16%，工業用水量提高明顯增加該公司供水壓力與處理容量，不利用水需求之有效配置，然多數工業用水僅需略經處理之原水供應即可，如以一般民生用水之標準淨水，處理成本顯不經濟，為此，要求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積極研議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分離供水系統之可行性並提出書面專案報告，以期水資源有效利用。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於102年度編列外購水費共計30億6,388萬9千元，較101年度預算案增加4,690萬3千元，而該項費用增加主要係所訂合約單價增加所致，然檢視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外購用水費之支付，除國統公司為民間企業外，多為政府相關部門，為此，要求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應立即協調原水供應及管理機構，降低合約單價並提出書面專案報告，俾利該公司永續經營。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四、查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自93年度起，即由水利署及該公司逐年編列經費降低漏水率，迄101年度共編列430億元。為防止乾旱無水可用，執行降低漏水計畫，惟檢視漏水率自93年度至100年度止，僅從23.78%降到20.19%，即僅下降3.59%。鑑於耗費鉅資進行汰換管線工程之成效未如預期，甚有近半數區漏水率不降反升，台水公司於102年度再次推動降低漏水計畫，惟前執行計畫缺失尚未匡正，現擬102年度計畫亦未核定，預算有適法爭議。爰此，宜請台水公司先行匡正缺失，並優先檢討改善高雄市漏水情形與汰換老舊管線工作，並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林岱樺　　黃偉哲　　蘇震清

三十五、查國營事業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國營之公用事業費率，應由總管理機構或事業機構擬具計算公式，層轉立法院審定，變更時亦同。」惟經濟部僅於96年11月22日送本院經濟及能源委員會「自來水漏水及水價相關問題」報告，提及發布水價計算公式及詳細項目與成立水價評議委員會事宜等，並未將水價公式送本院審定。爰此，請台水公司盡速依據國營事業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擬具水價計算公式，層轉本院審定，完備適法性。

提案人：林岱樺　　黃偉哲　　蘇震清

三十六、台水公司本（102）年度預算案職工福利金共計編列3,695萬7千元，按營業收入之0.14%及出售下腳收入35%提撥，惟查審計部100年度審核報告亦指出國營事業職工福利金提撥未考量產品具有獨（寡）占國內市場特性，以營業收入作為基礎提撥，有欠合理，且鑑於台水公司自98年度起營運績效年年虧損，本（102）年度營運更預計虧損6億9,372萬9千元，較上年度及前年度虧損數均有相當幅度增加，顯見台水公司職工福利金之發放措施與實際經營成果相關性甚低，欠缺激勵效益，且有違公司營運成本控管原則，是以為落實國營事業用人費用及績效管理，台水公司應研議檢討現行職工福利金提撥率合理性，並覈實編列職工福利金。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三十七、依據審計部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台灣自來水公司雖於民國99年度及100年度辦理人力專案精簡計畫，惟民國100年底台水公司員工人數計有5,474人，較民國98年度員工人數不減反增，且該公司人力結構老化，已呈現人力斷層、專業技能與經驗傳承等問題，是以為合理並有效配置人力資源，台水公司應積極檢討其人力精簡計畫執行成效，並妥善規劃員工教育訓練，俾利人力活化運用，提高生產及營運績效。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三十八、有鑑於台灣每每面臨水資源短缺危機、限水警訊頻傳，水利署及台水公司自98年度起即推動「2008年～2012年積極推動節約用水計畫」，期透過節水宣導及目標計畫管控，降低平均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至250公升，惟查截至2011年底為止，國人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實際值仍高達258公升，顯不如該節約用水計畫預期推動目標，爰請台水公司積極檢討現行宣導工作成效，並落實改善漏水率、加強集水區治理、水庫清淤及更新改善、區域彈性調度等措施，提升整體用水效率，以期穩定因應各地區用水需求，減少台灣地區限水危機。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九、台水公司迄101年底漏水率仍高達19.5%，與鄰近國家如新加坡、日本之自來水漏水率約6～8%相較，明顯偏高，惟查水利署及台水公司自93年度起編列經費進行降低漏水率計畫，截至101年度止共計已編列430億元，漏水率卻僅下降3.59%，顯見歷年降低漏水率計畫執行成效未彰；而今台水公司於本（102）年度研提之「102至111年降低漏水率計畫－汰換管線暨分區計量管網建置計畫」，雖預計於10年內投入1,125億元，然預估之計畫執行成效亦僅可降低漏水率3.9%，仍未能企及先進國家水準，顯應參酌歷年降低漏水率計畫執行缺失，審慎檢討修正該計畫執行方案及效益評估，俾利降低漏水率計畫相關預算得以確實發揮應有執行效益，不致耗擲公帑。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四十、有鑑於台水公司各區處售水率落差甚大，在近三年度售水率有達80%以上者，亦有60%以下者，售水率明顯偏低，不利自來水事業穩健經營，台水公司應即針對售水率偏低之各區管理處，落實檢討售水率偏低因素，並因地制宜研擬辦理管網監控系統，督導售水率偏低區管理處積極檢討改善方案，加強營運管理並減少漏失水量，落實管線維修控管考核及獎懲制度，以有效提高各區處售水率及營運績效。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四十一、有鑑於自來水普及率係國家開發程度與人民生活水準指標，惟查台水公司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辦理多年，台灣地區供水普及率僅由92年度之89.15%提高至100年度之91.11%，與美、日等國普及率均達95%以上相較，仍有相當落差，辦理成效有待檢討；尤以屏東縣為例，其33個鄉鎮中即有21個鄉鎮供水普及率未達60%，顯有礙當地居民健康及工商業發展，是以為改善偏遠鄉鎮居住品質、促進地方均衡發展、落實保障無自來水地區之民眾用水權益，台水公司應加強與地方政府協調溝通，並研議自來水管線已到達地區之民眾無障礙接水具體獎勵措施，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四十二、決議：用水權利意謂人類取得生存用水的基本人權，也就是說，足以取得足量與質優的水，以滿足人類在飲用、衛生、清潔、烹煮、當地維持生計的農業生產與衛生設備的基本需求。

但不論在中央或地方層級，仍常需以執法的方式落實用水權利。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CESCR）的第15號一般評論所確認水應該被視為一種公共財，而不是單純的經濟財。台水公司的供水服務不該局限於封閉的法律體系與經濟體系之中。政府本為一體，台電公司針對老舊、偏遠……等無法供電地區已尋求另外解決方案協助供電；水比電更重要，台水公司針對已獲供電區域之無法供水區域，應秉持照顧、服務民眾的精神，協助完成供水。

提案人：廖國棟　　丁守中　　黃偉哲　　簡東明　　徐耀昌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業務計畫部分：預算書。

二、營業收支部分：

(一)營業總收入：210億6,525萬2,000元。

(二)營業總支出：199億8,047萬8,000元。

(三)稅前淨利：10億8,477萬4,000元。

三、生產成本部分：參閱預算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重大之建設事業部分：6億0,149萬7,000元。

六、資金運用部分：參閱預算書。

七、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委員提案部分：

一、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營業收入合計209億0,041萬元，其中軍用飛機類營業收入計57億5,806萬1千元（包括銷貨收入47億9,928萬2千元及勞務收入9億5,877萬9千元）占總營業收入之比率約為27.52%，截至100年底，因延遲交機估列逾期罰款高達2億4,371萬4千元，顯見作業進度落後，允宜妥善管控衍生逾期罰款之風險，爰提案「營業收入」增加預算2億4,371萬4千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二、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預算案於製造費用、行銷費用、管理費用及研發費用項下均編有「國外旅費」預算，共計編列4,705萬2千元，已超過最近三年度預、決算之平均數4,283萬7千元；惟查該公司102年度預算案並未揭露任何出國計畫詳細內容，近幾年度之預算案亦未細列各類出國費用之分配情形，是項「國外旅費」預算編列之合理性容有疑義，且有違撙節原則，爰提案酌予減列漢翔公司102年度預算案「國外旅費」400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三、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製造費用、行銷費用、管理費用及研發費用項下均編有「國外旅費」預算計4,705萬2千元，已超過最近3年度（99年度決算、100年度決算暨101年度預算）之平均數4,283萬7千元，且102年度預算案有關國外旅費並無實際規畫可供評估前揭經費是否為考察或訪問經費與其合理性，爰提案刪減預算1,500千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四、漢翔航空工業102年度預算「勞務成本」編列37億6,515萬8千元，較101年度預算29億8,182萬9千元增加7億8,332萬9千元，增幅達26.27%，亦較100年度決算數增幅21.28%，顯見應有撙節空間。爰此，提案減列漢翔航空工業102年度「勞務成本」預算10%。（3億7,651萬6,000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五、漢翔航空工業102年度預算行銷費用編列1億3,546萬9千元，雖較101年度預算減少134萬4千元，但較之100年度決算數1億2,805萬4千元，則增加741萬5千元，增幅5.79%，容有撙節空間。爰此，建請酌予減列漢翔航空工業102年度行銷費用預算3%。（406萬4,000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六、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行銷費用」預算編列1億3,546萬9千元，較前（100）年度決算數增加741萬5千元；惟查102年度營業利率及淨利率皆低於100年度，銷售收入亦無明顯成長，為合理撙節以管控營運成本，爰提案酌予減列該公司102年度「行銷費用」500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七、漢翔航空102年度預算行銷費用項下服務費用編列旅運費776萬2千元，雖較101年度預算減少，卻比100年度決算497萬1千元增幅達56.15%，然預算書中對於旅運費僅列出國內旅費、國外旅費、大陸地區旅費、其他旅運費等四項，並未就各項旅運費列出所需金額，恐有便宜使用預算之情事。爰此，提案酌予減列行銷費用項下服務費用－旅運費2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八、漢翔航空102年度預算管理費用項下服務費用編列旅運費401萬2千元，雖較101年度預算減少，卻比100年度決算225萬元增幅達78.31%，然預算書中對於旅運費僅列出國內旅費、國外旅費、貨物運費、大陸地區旅費、其他旅運費等項，並未就各項旅運費列出所需金額，恐有便宜使用預算之情事。爰此，提案酌予減列管理費用項下服務費用－旅運費15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九、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行銷費用－印刷裝訂與廣告費－共計編列4,427千元，該公司年年編列大量廣告預算行銷對於該公司並無實際成效，為節省該公司支出預算，爰提案刪減預算794千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十、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行銷費用－公共關係費－共計編列664千元，在國家財政拮据之際，實應減列不必要預算支出，爰提案刪減預算133千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十一、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管理費用」及「行銷費用」項下編列公務車輛油料費218萬7千元、養護費165萬元及其他費用80萬5千元，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公務車輛油料費未提供估列單位數（公升），其派遣、調度及管理也未依「公務車輛管理作業要點」執行，爰提案刪減預算93千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十二、漢翔航空工業102年度「管理費用」預算編列3億9,209萬元，較101年度略微增加1.38%，但卻較100年度決算3億2,344萬元增幅達21.22%，容有撙節空間。爰此，提案減列漢翔航空工業102年度「管理費用」2,0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十三、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預算案編列「管理費用」3億9,209萬元，較前年度決算數增加6,865萬元；惟查近年來漢翔公司有多項產品品管、專案計畫評估控管、具體研發成效等管理缺失，且其項下旅運費、印刷及廣告費等經費增加未具合理說明，容有撙節空間，爰提案酌予減列漢翔公司102年度預算案「管理費用」1,000萬元，惕勵該公司確實檢討改善其管理效能。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十四、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管理費用－棧儲、包裝、代理及加工費－共計編列14,512千元，然部分專案在製品、半製品或原物料等存貨均有久滯現象，宜加強製程管控及存貨管理，以避免存貨久滯徒增報廢損失之認列，爰提案刪減預算3,402千元。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十五、「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科目原編列4億0,279萬3千元，建議減列1億2,213萬9千元。

說明：

一、查本項目較100年度決算數2億8,065萬4千元增加1億2,213萬9千元，增幅43.52%。

二、102年度研發人力包括正式員工145人、臨時職員20人及運用勞動派遣人力51人，合計216人，非正式員工占總比例32.87%。

三、近10年來以97年度有專利申請4件，獲得專利3件及應用3件成果最高外，大部分年度（92年度、93年度、96年度、98年度至101年9月底止）均無提出專利申請，相關預算費用疑似浮濫編列，研究發展能力嚴重實待改進。

四、近10年來研究發展成果觀之，大部分年度均無提出專利申請，而技術及專利移轉收入亦僅94年度有67萬6千元。

五、政府近年財政拮据，近幾年預算均短絀約兩千多億元，因此政府相關預算皆宜用在刀口上，不宜任意揮霍，浪費人民的血汗錢。

綜上五點，「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科目原編列4億0,279萬3千元，建議減列1億2,213萬9千元。

提案人：黃偉哲　　林佳龍　　林岱樺　　陳明文

十六、查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預算4億0,279萬3千元，亦較100年度預算案2億8,065萬4千元增幅達43.52%，另102年度研發人力包括正式員工145人、臨時職員20人及運用勞動派遣人力51人，合計216人；依公司規劃納「代工製造逐步轉型為設計加工，提升技術層次及附加價值」為經營政策，惟查近10年投入研發經費與成果，居然有6個年度均無提出專利申請。鑒於研究發展能力並未彰顯與發揮，爰此，針對「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提請酌予刪減1/5。

。

提案人：林岱樺

連署人：黃偉哲　　蘇震清

十七、漢翔航空工業102年度「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預算編列4億279萬3千元，較101年度預算微幅增加377萬2千元（增幅0.95%），為卻較100年度決算2億8,065萬4千元增加1億2,213萬9千元，增幅達43.52%，顯見有撙節空間。爰此，提案減列漢翔航空工業102年度「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5,0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十八、漢翔航空102年度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預算項下服務費用編列1億107萬7千元，較100年度決算數增加19.98%，其中郵電費、印刷裝訂與廣告費、保險費、棧儲、包裝之預算編列均較100年度決算增加，有假研究發展之名浮濫編列預算，為撙節支出，創造公司收益，爰提案刪除漢翔航空102年度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項下服務費用8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十九、漢翔公司102年度預算編列「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4億279萬3千元，較100年度決算數大幅增加1億2,213萬9千元，增幅43.52%；惟查該公司近10年來投入研究發展經費累計已達30億7,053萬6千元，然研發成果十分有限，顯見其研究發展費用之預算編列與執行，恐未經審慎評估，爰提案刪減該公司102年度預算「其他營業費用－研究發展費用」500萬元，並凍結其餘數四分之一，俟其提出研發計畫預期效益及具體效益評估指標，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二十、漢翔航空102年度「其他營業費用－員工訓練費用」項下「服務費用」編列1,909萬9千元，較100年度法定決算數720萬5千元增幅高達165.08%，其中水電費、旅運費、印刷裝訂與廣告費、修理保養與保固費、專業服務費、均較100年度決算大幅激增，且旅運費中列有大陸地區旅費，似與員工訓練不相關，為杜絕預算編列浮濫，撙節公帑，爰提案減列「其他營業費用－員工訓練費」項下「服務費用」909萬9千元。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二十一、根據102年度用人費用合計41億8,419萬8,000元，其中臨時人員薪資為4,980萬6,000元。漢翔公司為兼顧有限員額與業務量需求，預計運用勞動派遣人力，所需費用編列預算金額768,597千元，與編列預算金額差異甚大。再者，漢翔運用勞動派遣人數1,205人，平均1人年薪達63.7萬元，相當於月薪5.3萬元。經查，漢翔公司實際勞動派遣人力，月薪僅達2.2萬至4萬元不等，明顯偏低，且實際薪資所得與預算編列不符，恐有浮編之嫌。有鑑於漢翔公司預算除明顯隱匿勞動派遣金額，勞動派遣人力佔總人力38%，身為國營企業實不宜運用過多派遣人力，爰凍結用人費用20%，俟漢翔公司向經濟部提出增加正式員額計畫，經經濟部核可後向委員會提書面報告，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偉哲　　蔡其昌　　陳明文　　蘇震清

二十二、102年度編列污染防治支出預算7,749萬3千元（包括資本支出4,900萬元及費用支出2,849萬3千元），建議各凍結1/2，俟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說明：

一、查本項目較上年度之預算案1,171萬7千元增加6,577萬6千元，增幅達561.37%，增加超過五倍。

二、自98年度至101年截至9月底止，該公司環保受罰案件計3件。

三、漢翔公司102年度編列污染防治支出預算7,749萬3千元，鑒於最近4年內其台中廠區業發生3起不符環境保護法令規章而受罰案件，該公司允宜加強污染防治之監控管制，以落實環境保護。

綜上三點，102年度編列污染防治支出預算7,749萬3千元（包括資本支出4,900萬元及費用支出2,849萬3千元），建議各凍結1/2，俟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及連署人：林佳龍　　黃偉哲　　林岱樺　　陳明文

二十二之一、針對經濟部已針對漢翔航空工業公司民營化計畫提報行政院，要求漢翔航空工業公司102年度預算「行銷費用」1億3,546萬9千元，凍結3,000萬元，待就該公司未來釋股計畫進程規劃、效益評估及未來五年內之公司營運計畫內容、國防科技保密等業務規劃，提報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嘉郡

連署人：廖國棟　　黃偉哲　　丁守中　　簡東明　　徐耀昌

二十三、有鑑於漢翔公司100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經查核有多項應修正或更正事項，如溢列轉投資事業投資收益、短列相關退稅款項、「IDF戰機性能提升案」估列相關逾期罰款1億9,769萬2,645元核屬營業外支出，卻列入「銷貨成本」調整項目等，顯見該公司應確實檢討改善會計及帳務處理之管理，俾利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要求國營事業於102年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編製相關財務報告之規定，充分表達公司經營狀況。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二十四、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規定，所有國營事業將同步於102年起依IFRSs編製相關財務報告，鑑於漢翔公司100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經查核簽證會計師及審計部修正與更正事項頗多，為利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爰提案要求漢翔航空工業應加強會計及帳務處理之管理，以利國際接軌。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二十五、有鑑於漢翔公司久滯工單呈逐年上升趨勢，98年度計2084張、99年度2170張、100年度再增至3102張，截至101年9月底即已擴增至4125張，積壓營運資金3,508萬5千元，久滯超過1年以上部分工單更呈現逐年倍增，不僅增加倉儲管理成本，亦積壓高額營運資金，顯見該公司對工單品質及生產作業流程與製程管控有欠妥適，亟待積極檢討改善，為確實加強公司監督管理效能，爰請該公司於一個月內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工單久滯原因檢討及因應改善措施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二十六、主決議：連年因規格或品質不符要求等因素而產生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致銷貨毛利減少，爰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加強產品品管作業，並於三個月內提出改進書面報告。

說明：

一、該公司102年度編列「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科目預算數均為0，惟查截至101年9月底止銷貨退回實際數1,899萬1千元，銷貨折讓為231萬3千元。

二、按該公司97年度至101年度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預算編列數均為0，惟97年度至101年度截至9月底止實際執行結果每年均發生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各年度合計數分別為7,273萬4千元、7,081萬8千元、6,837萬4千元、3,843萬9千元及2,130萬4千元。

三、該公司所提供各年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明細內容統計資料發現，部分專案連年因規格不符或品質不佳而發生銷貨退回或銷貨折讓。

綜上，銷貨退回為賣方送出之商品，經客戶檢查發現規格不符、品質不佳或有瑕疵情形，為客戶拒收而將商品退回，將減少銷貨毛利。該公司97年度至101年度截至9月底止計有9項專案連年因規格不符或品質不佳等因素頻遭客戶退貨或要求折讓，該公司對產品之品質管控顯欠妥適，實應檢討改進。爰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加強產品品管作業，並於三個月內提出改進書面報告。

提案人：林佳龍　　黃偉哲　　林岱樺　　陳明文

二十七、有鑑於漢翔公司承攬「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軍工廠委託民間經營採購案」，契約總金額高達134億2,713萬7,500元，然該專案自95年度至101年9月底止，每年都發生因逾期履約而遭罰違約金，累計違約金額已計約2,500萬元，且部分契約條文存有履約爭議，漢翔公司102年度預算案既將「積極修調不合理合約條款，保障公司應有權益」列為102年度之經營政策，即應積極檢討上開專案履約時程及風險控管問題，並妥善研議因應改善措施，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二十八、主決議：部分專案之在製品、半製品或原物料等存貨均有久滯現象。爰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確實加強製程管控及存貨管理，並於三個月內提出具體改進報告書。

說明：

一、101年9月份之自結會計月報，存貨金額為67億9,568萬餘元，其中屬1年以上未使用之久滯存貨金額為2億6,435萬5千元，占存貨金額比率為3.89%，而久滯存貨中屬在製品存貨之金額為1,373萬5千元（占久滯存貨比率5.20%）、半製品存貨為2,454萬1千元（9.28%）、原物料存貨為2億2,607萬9千元（85.52%），故久滯存貨係以原物料所占比率最高。

二、該公司101年截至9月底止之久滯存貨，部分專案如GE委製案從原物料、半製品到在製品存貨均有久滯一年以上未使用之情事，另RR委製案及二指部GOCO案亦有類似情況。

三、漢翔目前所有庫房備料的周轉率為多少？有多少金額與數量是一年以上、三年以上沒有使用的（即呆料），這裡面有沒有人謀不贓，貪瀆舞弊、或是經營決策錯誤的採購發生？

綜上，部分專案之在製品、半製品或原物料等存貨均有久滯現象。爰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確實加強製程管控及存貨管理，並於三個月內提出具體改進報告書。

提案人：林佳龍　　黃偉哲　　林岱樺　　陳明文

二十九、漢翔公司為拓展民用飛機業務規模，提高產能利用率，近年積極參與國際民用飛機業務合作開發或承攬零件製造業務，惟查該公司最近五年度計有7項民用飛機類新合約專案，歷年投入資金計3億8,594萬2千元，原本預計營業毛利率介於4.70%至18.60%，99年度及100年度預計營業利益分別為2,763萬6千元及1億1,222萬3千元，惟實際執行結果，99年及100年度卻係發生營業損失4,300萬5千元及2億5,225萬3千元，顯見該公司對新專案承攬可行性及風險評估欠周詳，漢翔公司應確實加強專案成本控管與風險評估檢討機制，以確保專案執行績效。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有鑑於漢翔公司主要政策任務為配合政府發展航太工業政策及扶植國內航太產業發展，且歷年均編列研發經費，今（102）年度更大幅增加編列「研究發展費用」4億279萬3千元，然查該公司近十年來投入之研究發展經費累計已達30億7,053萬6千元，研發成果卻十分有限，大部分年度均無提出專利申請，迄今技術及專利移轉收入總計亦僅67萬6千元，顯見其研究發展費用之預算執行恐未發揮應有效益，既未有效提升專業技術層次，亦未能創造更高附加價值，該公司應落實檢討相關研發預算執行不力之缺失及後續研發計畫之效益評估，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一、有鑑於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01年9月底止應收帳款淨額高達48億2,971萬1千元，不僅自98年度起逐年增加，應收帳款占總資產之比率更從98年度之17.13%至101年9月底已達23.39%，且應收帳款金額排行前5大客戶合計應收帳款占應收帳款淨額之74.95%，顯有集中於少數特定客戶，後續收帳風險偏高，爰請漢翔公司加強應收帳款之催收管理並妥善評估公司資金調度情形，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二、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銷貨收入合計164億8,788萬4千元，其中屬民用飛機類，占總銷貨收入之比率約為29.57%。各專案預計營業毛利率4.70%至18.60%，然實際執行結果，因製程不穩定或生產進度落後，99年度及100年度實際發生營業損失分別為4,300萬5千元及2億5,225萬3千元，顯見該公司對新專案承攬可行性及風險評估欠周詳，為此，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積極研議專案成本控制並提出書面專案報告，以期有效控管銷貨收入。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三、我國近10年來航空工業產值從90年度之307億元，至100年度已成長為707.9億元，為此，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客戶未指定商源情況與符合相關政府採購法規下，宜考量多使用國內生產之材料，以扶植國內航太產業。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四、我國近年來產業發展逐步由代工製造轉型為設計加工，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近10年來以97年度有專利申請4件，獲得專利3件及應用3件成果最高外，大部分年度均無提出專利申請，為掌握關鍵技術之發展動向，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積極增加專利申請數量，提升技術層次及創造附加價值。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五、主決議：應收帳款金額仍偏高且有集中於少數客戶之情事，爰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加強收款速度，以利帳務管理，並於三個月內提出改進書面報告。

說明：

一、建議漢翔公司宜提高競爭力及資金融通，健全銷售體系，運用有效催收方式提高收款效率，以降低呆帳風險，避免公司之損失。

二、催收款項98年底金額為946萬7千元，99年度降為0元，然100年底反增為183萬3千元，又截至101年9月底遽增至513萬4千元，催收款項仍待持續改善。

三、應收帳款占總資產之比率從98年度之17.13%，逐年攀升，至100年度已高達20.28%，而截至101年9月底止更增至23.39%，宜注意收帳風險，以避免發生呆帳之可能性。

四、應收帳款金額排行前5大客戶分別為國防部（16億2,004萬9千元）、G.E.A.E（9億7,385萬4千元）、Sikorsky Aircraft Corporation（4億1,132萬1千元）、Bombardier Inc.（4億0,799萬7千元）及ITEC（2億0,672萬8千元）等國際航太大廠，合計應收帳款為36億1,994萬9千元，占應收帳款淨額之74.95%，應收帳款有集中少數特定客戶之情事，宜注意後續收帳風險。

提案人：林佳龍　　黃偉哲　　林岱樺　　陳明文

三十六、漢翔航空工業截至101年9月底止應收帳款淨額達48億2,971萬1千元，多數集中於國防部（16億2,004萬9千元）、G.E.A.E（9億7,385萬4千元）、Sikorsky Aircraft Corporation（4億1,132萬1千元）、Bombardier Inc.（4億0,799萬7千元）及ITEC（2億0,672萬8千元）等國際航太大廠，合計應收帳款為36億1,994萬9千元，占應收帳款淨額之74.95%，有逐年攀升現象，且集中於少數特定客戶。應收帳款過高，對該公司資金調度恐造成不利影響，易產生呆帳風險，爰此，為降低公司營運風險，爰要求漢翔航空工業應加強款項之催收及管理，以利公司營運。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三十七、漢翔公司102年度編列污染防治支出預算7,749萬3千元，鑒於最近4年內其台中廠區業發生3起不符環境保護法令規章而受罰案件，爰要求該公司應加強污染防治之監控管制，以落實環境保護。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三十八、漢翔公司102年度編列污染防治支出預算7,749萬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1,171萬7千元增加6,577萬6千元，大幅成長6.6倍；惟查近四年內該公司台中廠區曾發生三起不符環境保護法令規章而受罰案件，本年度大幅增加預算辦理環保管理措施，即應加強污染防治之監控管制，妥善辦理各項污染物排放及各污染源監控，俾利落實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善盡環境保護公益責任。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三十九、漢翔航空工業為拓展民用飛機業務規模，提高產能利用率，近年積極參與國際民用飛機業務合作開發或承攬零件製造業務，然部分民用飛機新合約專案未經審慎評估成本及承攬可行性，致原預估為營業獲利，但實際執行結果卻發生虧損。爰此，要求漢翔航空工業應研謀改善，以利公司營運。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四十、有鑑於漢翔公司97年度至101年度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預算編列數均為0，然實際執行結果每年均發生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情事，各年度合計數分別為7,273萬4千元、7,081萬8千元、6,837萬4千元、3,843萬9千元及2,130萬4千元，且自97年度至101年度（截至9月底）止計有9項專案連年因規格不符或品質不佳等因素頻遭客戶退貨或要求折讓，顯見該公司產品之品質管控具有相當缺失，預算亦未覈實編列，實應落實檢討其品管作業流程與管理缺失，避免品管缺失持續影響銷貨毛利。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四十一、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歲出計畫－「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科目預算數均為0，惟查截至101年9月底止銷貨退回實際數1,899萬1千元，銷貨折讓為231萬3千元，主要原因為產品不符合約規範，致銷貨退回，或客戶未退貨但直接扣款或重新施工扣款，故將差價以銷貨折讓處理。連年因規格不符或品質不佳等因素頻遭客戶退貨或要求折讓，為此，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積極研議品質管控並提出書面專案報告，以期有效提高品質控管。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四十二、漢翔航空工業102年度預算案將業務型態由代工製造逐步轉型為設計加工，列為其經營政策，然由近10年來研究發展成果觀之，大部分年度均無提出專利申請，而技術及專利移轉收入亦僅94年度有67萬6千元。為提升公司之技術層次及創造附加價值，爰要求該公司應加強研究發展能力之提升。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四十三、查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編列「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科目預算數均為0，再比對97年度至101年度「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科目預算數亦均為0，惟實際各年度的兩者合計數分別為7,273萬4千元、7,081萬8千元、6,837萬4千元、3,843萬9千元及2,130萬4千元，同時截至101年9月抵消貨退回實際數1,899萬1千元，銷貨折讓數為231萬3千元，合計2,130萬4千元。鑒於近年「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科目預算數雖編列為0，但實際卻因規格或品質不符要求等因素而產生「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顯見該公司在產品品管確有待改善。爰此，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積極檢討，並提出品管策進的作為，積極改善「銷貨退回」及「銷或折讓」的現況，並將策進報告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林岱樺

連署人：黃偉哲　　蘇震清

四十四、漢翔航空工業部分專案計畫之固定資產投資成本效益分析過度樂觀，實際執行結果，各年度報酬率與原預計報酬率相差甚大，其中以「渦輪噴嘴及燃燒室渦漩器生產線投資計畫」有4年度（95年度至98年度）之報酬率為負數，差異最大，顯見該公司之固定資產投資計畫顯未經審慎評估。爰此，要求漢翔航空工業應針對實際報酬率偏低之原因進行檢討改善，以提升計畫之效益。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四十五、改善久滯存貨為漢翔公司近來管理革新目標之一，惟查公司截至101年9月底止之1年以上未使用久滯存貨金額仍高達2億6,435萬5千元，部分專案之原物料、半製品及在製品存貨均有久滯一年以上未使用之情事，顯見該公司針對久滯存貨所推行之改善對策，成效仍有待提升。爰此，要求該公司應加強製程管控及存貨管理，以避免存貨久滯徒增報廢損失之認列。

提案人：高志鵬

連署人：蘇震清　　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四十六、漢翔公司102年度「營業成本－銷貨成本」科目預算編列150億432萬4千元，較101年度預算數減少2億3,481萬2千元（減幅1.54%）；惟查該公司近年來預算書之銷貨成本明細表，除依軍用飛機類、民用飛機類、引擎類、航空器維修類及工業技術服務類載明其個別銷貨成本金額外，有關銷售數量及平均單位成本之相關資料均未揭露，而其產品成本預計之成本彙總表亦欠缺相關數量及單位成本等資料，與預算法及總預算編列作業規範之規定未盡相符，不利國營事業預算審議及營運評估，爰請漢翔公司酌予檢討並於年度預算案確實編列產品數量及單位成本資訊。

提案人：蘇震清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黃偉哲

四十七、主決議：漢翔的業務範圍與經營趨勢為『協助國內航空工業建立中心衛星體系與制度』，足證國家扶植漢翔，也應對於國內航空工業界，特別是中部的精密製造生產供應鍊，要起帶頭的作用。爰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扶植國內航太產業，在客戶未指定商源情況與符合相關法規下，應考量多使用國內生產之材料，並於三個月內提出具體改進書報告書。

說明：

一、由於漢翔的工資過高（歷史因素），為求公司競爭力，必須降低生產成本擴大獲利，最好辦法就是增加銷值，擴大外包，也就是多接業務，但是轉由民間有能力，或是扶植國內中小企業來承接零件製造，這樣對於漢翔的生產成本可以降低，獲利提高，同時也對國內的產業界來說，能夠以過去良好製造基礎，往上提升進入國際航空工業。

二、該公司98年度至100年度國內及國外材料使用統計資料，98年實際使用材料來自國產之金額為8億4,884萬5千元（占全部材料之6.65%）、99年度增加為10億3,571萬6千元（占全部材料之15.34%），但100年度又減少為7億2,828萬元（占全部材料之8%）。

三、目前無軍事國防機密考量的業務，特別是國際民用飛機零件與次系統的生產，為了跟中國大陸低價策略競爭，應該大幅引進國內民間生產體系，建立台灣航太『中心－衛星』的體系，集合民間力量共同進軍國際。惟航太工業門檻較高，國內民間要跨入，必然須要漢翔扶植。

綜上，漢翔的業務範圍與經營趨勢為『協助國內航空工業建立中心衛星體系與制度』，足證國家扶植漢翔，也應對於國內航空工業界，特別是中部的精密製造生產供應鍊，要起帶頭的作用。爰要求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扶植國內航太產業，在客戶未指定商源情況與符合相關法規下，應考量多使用國內生產之材料，，並於三個月內提出具體改進報告書。

提案人：林佳龍　　黃偉哲　　林岱樺　　陳明文

四十八、查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預算案編列生產成本計191億3,043萬6千元，其中直接材料88億5,086萬7千元、直接人工20億0,980萬6千元及製造費用82億6,976萬3千元（其中「材料及用品費用」科目季18億6,505萬7千元）。漢翔公司身為國營事業，配合政府發展航太工業政策及扶持國內航太產業發展為主要政策，惟依98至100年度國內及國外材料使用統計資料，材料來自國內之部分分別僅占6.65%、15.34%及8%，顯然在考量使用國內材料部分仍有很大增長空間。鑑於扶植國內相關航太產業，及擴大生產鏈的經濟效應，乃為提升航太基礎工業之必需。爰此，針對材料運用，在客戶未指定商源且符合相關政府採購法規，要求多使用國內材料從事生產，達到扶植國內航太產業之目的。

提案人：林岱樺

連署人：黃偉哲　　蘇震清

四十九、漢翔公司「IDF戰機性能提升案」合約金額166.2億元，依原合約規定應於101年前完成71架IDF戰機性能提升；惟查審計部100年度決算審核業已指出，該案核有因「初期作戰測試評估」及「首次系統備份件解繳」作業進度落後，衍生逾期罰款之風險等缺失，且該案作業進度落後，截至100年底實際交機數量（28架）仍未達合約（71架）半數，產生逾期罰款已達原估列罰鍰成本之66.95%，已嚴重影響公司營運績效，爰請漢翔公司應儘速檢討「IDF戰機性能提升案」修約期程及作業進度管控督導機制，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陳明文

五十、決議：我國政府機關近年來積極從事組織再造與行政革新，正職員額不斷縮編，且即使有法定員額，預算員額往往沒有那麼多。因員額不足，加上政府業務不斷膨脹，為因應人力不足，政府機關不得不使用非典型勞動人力，派遣人力即是其中之一。

漢翔公司使用派遣人力之比例超過人數的35%以上，雖然派遣人力可有效解決漢翔公司內部人力不足之問題，但航太業講求安全性，大到機翼，小到一顆螺絲釘都需要認證，認證費用經常需要花費上百萬美元，也耗費相當長的時間，一般的小廠商無法自行認證，只能窩在漢翔公司求生存；因此，有國內大型民航公司形容漢翔公司像是《倩女幽魂》的姥姥，把製造供應廠商都變成「聶小倩」，控制供應商的「骨灰罈」。漢翔公司高比例的使用勞動派遣，不僅造成自身觀感不佳，也導致政府形象受損，為扭轉漢翔公司姥姥的形象，漢翔公司應立即檢討派遣人力使用的比例，於一個月內將檢討報告提送本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廖國棟　　丁守中　　黃偉哲　　簡東明　　徐耀昌

五十一、主決議提案：經濟部已將漢翔航空公司民營化之規劃提報至行政院，而漢翔航空公司所有航太方面之專利等，係政府長期投入資源所獲；為避免漢翔航空所擁有之專利等於民營化過程遭賤賣、不當轉讓，爰要求漢翔航空民營化前，針對該公司重要的智慧財產權，應先移轉為國有。

提案人：黃偉哲　　林岱樺

連署人：廖國棟　　簡東明　　徐耀昌

主席：現在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現在開始協商，先處理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提案部分。第一案是建請案，應該沒有問題。

阮董事長剛猛：沒有問題。

主席：第一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呢？第二案是請你們提出書面協助計畫報告，可以嗎？

在場人員：這涉及到原民會。

主席：你們就提出書面協助計畫報告，理由就說原住民委員會……

簡委員東明：擴大一點啦！

主席：好，那就擴大到所有原住民地區。請你們把文字修正好後，交由議事人員。第二案修正後通過。

第三案呢？沒有問題，第三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是簡東明委員的提案，2年有沒有問題？普及率提升到60%有沒有問題？還是要怎麼修改？

簡委員東明：2年太短嗎？

在場人員：太短。

阮董事長剛猛：當做一個目標。

梁次長國新：就用「建請」好不好？

簡委員東明：可以啦！

主席：好，第四案改為建請案。

第五案照案通過。

第六案照案通過。

第七案照案通過。

第八案呢？

梁次長國新：只有第八案不行，我來說明一下好了。

第八案不行是因為國營事業管理法的規定是這樣，但自來水法第五十九條明確規定自來水水價計算公式由主管機關訂定，自來水法是國營事業管理法特別法。

主席：好，那改建請，就是建議而已。

梁次長國新：如果只是建議，我沒有意見，因為這涉及兩個法律的衝突。

主席：建請就是建議，也就是研究可行性，然後回報可行或不可行。

梁次長國新：建議。

主席：好，改為建議經濟部。

第九案呢？

陳總經理福田：這有問題，委員說到9月底是12億，但我們到年底是14億。

廖委員國棟：所以要增加更多？

陳總經理福田：不是。

主席：提案才增加1億元，就是13億而已。自來水公司的不動產本來都租不出去，現在換約租金也提高，我們希望把收入調高一點點。

陳總經理福田：這是用戶新裝的部分，所以是和戶數有關。
主席：不然可以增加多少？

第九案撤案。

第十案是營業總支出刪減6.94億。

陳總經理福田：今年預算是虧損6.94億，比去年5.98億的虧損增加將近1億元，因為今年水情不好，光是過年到現在支出就增加一億五，購買清水就將近6,000萬，另外漁用、農用水也增加，還有，電費從去年6月1日開始調整，今年1到5月底電費就增加1億800萬元，假使10月1日電價第二階段調整27%的話，又會再增加一億多，光是電費就增加二億多，因為水情不好，支出約增加一億五，若維持這樣的話就……

主席：要不就小刪400萬，若連400萬都不行，就太硬了。

陳總經理福田：今年還沒算災損的部分。

主席：統刪是額外的，其他繼續審。職工福利金減5%，是184萬8,000元。

陳總經理福田：營業額比較少，是260億，已經減為……

主席：因為第十一案提案委員不在，第十一案撤案。

繼續討論第十二案，為什麼水電費要增加那麼多？

陳總經理福田：我們也是和行政院四大政策一樣，就是減水、減……

主席：你怎麼樣減少用電？

陳總經理福田：我們的單位用電已經比去年減少，現在因為是電費調整，所以會增加。

主席：你們要補送資料給我們，將你們的用電度數拿出來給我們看。

陳總經理福田：好。

主席：如果用電度數繼續減少，是因為電價調整而增加，我們就可以接受。

陳總經理福田：好。另外跟委員報告，我們的大南廠擴建要完成，龍潭廠也要擴建完成，所以會增加一些企業容量，這都會增加動力費。

主席：我要講的是你們的人均用電度數，如果有減少，我們就可以通過。

陳總經理福田：對，有減少，101年度比100年度減少，102年是比目標減少……

主席：總共編列18億4,973萬3千元，比去年增加一億八千多萬，增加10%，我們就小小減少200萬，好不好？員工的不行、公司的也不行，什麼都不行，那就減董事長的可不可以？

陳總經理福田：水價又不能調漲。

主席：第十二案減100萬，你們就相忍為國。

第十三案撤案。

第十四案至第十六案同樣都是公共關係費，你們可以減多少？

廖委員國棟：不要減啦。

主席：好！第十四案至第十六案撤案。

第十七案是會費、捐助與分攤，這是捐助什麼？

陳總經理福田：像我們和日本簽定什麼，還有水資源會議、土木技師工會、水利技師等等。

主席：比101年度增加四分之一以上，你們捐助了哪些東西？101年度才一百二十幾萬，102年度反而增加，變成153萬。

陳總經理福田：有兩岸交流、臺灣農業、臺灣水資源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等等，都是學術研討會，我們和學校也會有一些合作案。

主席：減10萬。

陳總經理福田：好。

主席：繼續討論第十八案。

陳總經理福田：一樣是水電費的問題。

主席：原先我們是講電費，第十八案還包括郵電費，為什麼郵費也要增加？現在不是很多都用e-mail？

陳總經理福田：郵費比較少，最主要是電費的部分。

主席：第十八案撤案。

再來是第十九案。

徐委員耀昌：第十八案和第十九案都一樣，就一起撤案。

主席：第十九案是材料用品費，自來水的呆料這麼多。

陳總經理福田：這是用藥費用，而且最近幾年……

主席：因為自來水濁度過高？

陳總經理福田：對，然後是單價……

主席：昨天詢答時就請問過你們，有些工業用水不用處理到家庭用水那種程度，請你們節省一些開支，那就是講這個提案。

陳總經理福田：對，但是，工業用水的水質標準都一樣。

丁委員守中：漏水的在哪一案？

在場人員：還沒處理到。

主席：那是大宗的幾百億，我們現在都只是幾百萬。

丁委員守中：一百多億只減0.39%，漏水處理得實在太差。
廖委員國棟：那個等一下。

主席：材料及用品費的部分，我建議你們積極去處理工業用水，有些工業區的部分，其實不用處理到像家庭用水的程度，這樣你們的成本就可以減少，昨天詢答就是這個意思。

陳總經理福田：好。

徐委員耀昌：第十八案、第十九案都撤案啦！

主席：好。

第二十案的「供水費用」項下的「服務費用」為什麼增加1億2542萬元？增幅那麼高，除了水電費之外，旅運費、專業服務費都有大幅增加。

徐委員耀昌：第二十案及第二十一案一起討論。

主席：好。但那是不一樣的項目。

陳總經理福田：第二十一案不一樣。

主席：那是用戶新設給水裝置，不同項。

陳總經理福田：跟委員報告，專業服務費是為了降低漏水率，就是分區計量管網，我們現在著重在這裡，大區大概是5萬左右，中區是……

主席：總經理，旅運費小砍一點撙節一下好不好？1億2,545萬元裡的旅運費可以讓我們減多少？減42萬，這還不到1%。

在場人員：42.5萬。

主席：好，第二十案旅運費減42萬5,000元。本來想統刪，你們自己去調整，現在專減旅運費就摳得更緊。

第二十一案是用戶新設給水裝置成本，原編列十三億四千多萬，比101年度增加四千六百多萬元，原因何在？

陳總經理福田：跟委員報告，現在新北市政府路修費增加很多，要刨除、加封……

主席：好，因為和新設水管有關，路修費就不砍，很多沒有自來水的地區都需要路修費，第二十一案撤案。

第二十二案是郵電費，你跑不掉了。

陳總經理福田：跟委員報告，郵電費主要是寄送委託代繳收據，一些用戶使用銀行、郵局代繳，代繳之後要將收據寄給用戶。

丁委員守中：寄收據，這麼一點錢哪夠？

陳總經理福田：這部分100年度編列四千二百多萬。

主席：為什麼郵電費要那麼高？

陳總經理福田：還要寄繳費通知單。

丁委員守中：現在都採電子化，要努力推動。

在場人員：我們有推動。

主席：越推動錢花越多。

陳總經理福田：我們有推動電子化，但還要催繳。我們都有做，分3部分，而且我們的成長率比台電還快。

主席：減385萬8,000就好，好不好？

徐委員耀昌：85萬就好。

主席：好。

陳總經理福田：謝謝委員。

徐委員耀昌：是85萬8,000元。

主席：好。

第二十三案是廣告費。

陳總經理福田：廣告費主要是對民眾宣導節約用水，還有，要告知民眾停水訊息，需要登報費用。

主席：自來水是獨占事業，還要廣告什麼？

陳總經理福田：節約用水。

主席：那是水利署、水資局的業務。

陳總經理福田：我們也要編列。

主席：那不就是重複編列了？

陳總經理福田：還有停水訊息的公布。

主席：停水是公益訊息，還要登廣告？不是應該讓你用免費的跑馬燈？

陳總經理福田：還有水單的印製。

主席：要減一點，不然這項預算過不了，我先講不要只減72萬。

徐委員耀昌：好，那就2萬7。

主席：減200萬，或者150萬？

丁委員守中：這是宣導費用，還是要給。

主席：那就減100萬。不能只減2萬7，傳出去不好聽。

徐委員耀昌：那就22萬7,000。

主席：第二十三案減52萬7,000元。

繼續討論第二十四案。

陳總經理福田：呆帳損失已有逐年降低。

主席：有比101年度降低，但這是要提醒你們，警惕你們不要隨便造成損失，所以讓你們編列損失的預算降低一點。
陳總經理福田：97年會增加是因為金融海嘯。

主席：現在是102年了。

徐委員耀昌：沒有用完還是要繳庫。

主席：當然，但編太高，會讓他們有恃無恐。

陳總經理福田：不會啦！

主席：減100萬，好不好？留400萬還算過得去。

陳總經理福田：從歷年下來……

主席：你是打定主意要損失賠償？

陳總經理福田：我們會催繳2次，空戶比較多，另外，5千戶以上才……

主席：減50萬。

陳總經理福田：好啦！

主席：接下來是第二十五案。所謂的其他費用是哪些費用？其中還包含警察人員配合取締竊水津貼，警察執行公務，還要發津貼給他們？這是陋規嗎？

陳總經理福田：民眾檢舉還要會同警察。

主席：警察出勤還要走路工？

丁委員守中：這是提供民眾檢舉的誘因。

主席：如果是給民眾獎金，我接受，但如果是為了警察協勤，我不接受。我們可以少減一點，但要讓你們檢討制度，好不好？編列491萬，就減20萬。

陳總經理福田：好啦！

徐委員耀昌：減13萬9,000元好了。

主席：徐委員講話了，那就減10萬。

廖委員國棟：減10萬就不要減了。

主席：今天在場的民進黨委員只有我一個，所以，我都很客氣。第二十五案減10萬。

第二十六案是有關規費－未足額進用身障人員差額補助費，但你們已經足額進用，還需要這個補助嗎？

陳總經理福田：是可以，因為我們現在已足額進用。

丁委員守中：既然已經足額，那就刪掉。

主席：第二十六案照案通過。因為那是未足額進用時的補助，既然已經足額進用，就不用補助了，但我們鼓勵進用更多。

廖委員國棟：原住民進用的部分呢？

在場人員：我們現在原住民也已經足額進用。

主席：不足額就要罰，才要補助。

第二十七案撤案，我們支持管線汰換。

丁委員守中：關於這點，我要問一下，1年編列一百多億，10年下來卻只減少漏水3.9%，平均1年才0.39%，也就是說，一百多億解決0.39%的漏水率。

主席：平均減1%要花三百多億，是滿高的。

丁委員守中：有沒有辦法提高一點？為什麼這麼低？

陳總經理福田：原來是1,003億，現在已經修正了145億，減5.3%。

丁委員守中：跟你昨天的報告又不一樣了。昨天的報告裡面講是一千多億。

陳總經理福田：是1,120億，是100年……

丁委員守中：1,120億分10年，每年只有減0.39%，實在太低了。現在調整得怎麼樣？

陳總經理福田：修正為645億，第一年……

丁委員守中：為什麼可以一下子修正成這樣子？是因為紙上作業還是其他原因？

主席：這是自來水公司要提的，你們自己要減少的。

丁委員守中：這樣子一年也是只有0.5%而已。

陳總經理福田：日本東京都目前是3%。他們是經過50年，降低42.9%……

丁委員守中：現在東京都漏水率是多少？

陳總經理福田：3%。

丁委員守中：那我們現在的漏水率太高了。

陳總經理福田：我們現在是19.55%。世界平均漏水率大概是20%，我們大概在前三分之一的地方，未來我們會加緊腳步。

丁委員守中：提高效率，好不好？

陳總經理福田：好。

丁委員守中：花一百多億，你們原本的報告說只有0.3%……
主席：到底是大型用水戶還是家庭用水戶用得比較多？請給本委員會各委員書面報告。

第二十六案照案通過。

第二十七案照案通過。

第二十八案照案通過。

第二十九案照案通過。

第三十案照案通過。

第三十一案照案通過。

第三十二案照案通過。

第三十三案照案通過。

第三十四案照案通過。

第三十五案撤案。

第三十六案……

陳總經理福田：第三十六案好像……

主席：只是叫你們提出報告，叫你們研議而已。

第三十六案通過。

第三十七案通過。

第三十八案通過。

第三十九案是叫你們審慎檢討。

陳總經理福田：要修正，因為現在1,125億改為645億，3.9%改為5.3%。

主席：那就把1,125億改為645億，3.9%改為5.3%，其他條文不動。第三十九案修正通過。

第四十案通過。

第四十一案通過。

第四十二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案部分。

劉董事長介岺：合約的行為是98年到100年。

主席：可是你們延遲交機，該當何罪？

劉董事長介岺：這個事實確實存在，但是我要跟委員報告，當初合約簽訂的時候，國防部建案的程序就已經往後延了，但是交機和交貨的時間點沒有往後延。

主席：合約簽的時候你們就要去爭取，或是找委員去反映。
劉董事長介岺：我們負有國防的責任和義務，經過我們做風險評估之後，我們不但能替國防部做這個事情，我們還有利潤，我們把計罰已經算在裡頭了，我們本來把這件事情做得很好，結果罰的兩億多我交給國防部，因為我把當初評估的風險算到裡頭，現在要懲罰漢翔……

主席：你的意思是說，即使罰了兩億多，你們還是賺？

劉董事長介岺：我們都有賺錢，當初我們在這個案子構案裡統統都思考過了。

主席：好，我可以理解。

劉董事長介岺：委員，這樣好了，我提個專案報告。

主席：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完全砍掉，改成營業收入增加1,000萬，好不好？你們努力再去爭取1,000萬。

林副總經理南助：相對也要成本。增加營業收入，相對地，支出也要增加。

主席：增加500萬？

劉董事長介岺：好，500萬，委員，您說就算。

廖委員國棟：就500。

劉董事長介岺：報告委員，後面我會向您報告，不管是管理費或其他相關費用……

主席：不是開源就是節流，你們想辦法達成500萬就對了。
劉董事長介岺：報告委員，您看我們在101年編列的這些費用就我們做出來的業績。

主席：就是因為你們業績好，所以我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劉董事長介岺：同樣的道理，今天這麼多項目要一一去處理，我覺得我……

主席：廖委員不會讓你們吃虧。

廖委員國棟：還是你們統刪就好？有例可循。

主席：我們處理快一點，在10分鐘內處理完。

第二案和第三案是有關「國外旅費」的提案，有建議刪400萬的，有建議刪150萬的，我們刪50萬就好。

第四案撤案。

第五案、第六案及第七案是行銷費用。

劉董事長介岺：我們的複合材料，今年要做15億，明年大概要做22億，這是業績的成長，我們的行銷費用卻沒有了。

主席：你們行銷費用附帶業績成長要掛勾在一起，而且要掛在利潤的成長，不能為了低價搶標到時候造成虧本也沒有用。

第五案至第七案撤案。

劉董事長介岺：謝謝。

其實第五至第七案及第八案至第十案都是一樣的；公關費也是好幾年都沒有增加都是800萬，現在我們的營收已經是兩百多億，結果公關費還維持800萬。

主席：旅運費呢？

劉董事長介岺：因為我們的產品增加了。

主席：你們的薪水也增加。好啦！第八案至第十案撤案。

劉董事長介岺：還有後面的管理費用同樣都是……

主席：准此，那整本預算都不用看了？

劉董事長介岺：報告委員，我一直邀請您到公司來，就是要向您做專報，有您對航太產業的指導，我們才會蒸蒸日上。

主席：第十一案撤案。

第十二案2,000萬刪減100萬。

劉董事長介岺：是。

主席：第十三案管理費用跟前面一樣，併案。就是第十二案、第十三案併案，刪減100萬。

劉董事長介岺：後面四億多研發案對我們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研發案的成長……

主席：還沒有到研發，第十四案倉儲、包裝、代理、加工。

劉董事長介岺：一樣是我們的業務。

主席：立法院預算中心的報告提到你們的存貨有久滯現象？

劉董事長介岺：101年我們的久滯存貨有降低，100年是3.58億，101年是1.55億，就是減低2.03億。

主席：為嘉許你們，刪減20萬就好，340萬減20萬。

劉董事長介岺：報告委員，要鼓勵我們，請多給我們預算。

主席：三百多萬減10萬，變成減110。

廖委員國棟：全部減100就好了。

主席：可是漢翔沒有像自來水有那麼大筆的。

好啦！撤案，第十二至第十四案併案，總共刪減100萬。

劉董事長介岺：報告委員，後面到第十九案都是研發費用。

主席：第十五案撤案。

你們研發的成績單要交出來？

劉董事長介岺：報告委員，我再跟委員做書面報告。

廖委員國棟：第十九案就是要你們提出專案報告。

主席：你們來做報告，要不要凍結？

廖委員國棟：不要，他們來報告就好了。

主席：第十六案、第十七案、第十八案及第十九案撤案。

劉董事長介岺：第二十案是訓練、研發費用跟我們的教育訓練一樣。

主席：509萬，比去年增加多少，你們去年是720萬。

劉董事長介岺：現在試飛的人員隨便送出一個人……

主席：你們100年的決算數是720萬，你們現在編列1,909萬，你們的業績能夠成長165%嗎？

劉董事長介岺：訓練跟業績是不一樣的，訓練是紮根基的動作，再加上我們現在很多……

主席：本席要求你們要將訓練成果提出報告，可以嗎？

劉董事長介岺：可以。

主席：你們訓練員工，為避免人才外流即訓練完就跑掉，你們要在訓練合約裡面有相關留用機制，就是要建立留用機制，這樣的要求算合理吧？

劉董事長介岺：是。

主席：第二十案撤案。

第二十一案撤案。

再來是第二十二案。

劉董事長介岺：報告委員，我們不希望國營企業成為一個污染的公司，這個表面處理場是因應機場要我們做這個化學處理的改善來減低污染，就是針對一些污染物的處理。

主席：凍結。

劉董事長介岺：我們是要付錢的，如果這個表面處理場的能量建立不起來，我們的能量馬上就不能應付基地場了。

主席：凍結十分之一，你們到本委員會做報告的程序，第二十二案句末「經同意後」四字刪除，你們要提出報告，而且要跟提案人林委員佳龍報告。

劉董事長介岺：是，均照委員指示辦理。

主席：第二十三案逾期罰款1億9,000萬這跟國防部有關嗎？

還有，第二十二之一案是廖委員國棟針對行銷費用1億3,450萬。

劉董事長介岺：我們建議凍結3,000萬拿掉，我們提出報告，行銷業務的推展是針對整個市場，如果沒有這些錢……

主席：你有跟提案人張委員嘉郡溝通過嗎？

行銷費用砍50萬，讓你們通過。

第二十三案，你們那個罰款是怎麼回事？

第二十三案到第四十九案均照案通過。

第五十案撤案。

再來是第五十一案。

廖委員國棟：要說明清楚。

劉董事長介岺：報告委員……

主席：你們的智慧財產權，請你們留下來，有錯嗎？

劉董事長介岺：我們現在就是國營企業，我們的智慧財產權就是……

主席：你們如果民營化的時候，這個智慧財產權是屬於中華民國還是跟著你們一起到民間？

劉董事長介岺：應該這樣來看，我們民營化是不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公司。

主席：私產跟公產有差別。

劉董事長介岺：我們是國營企業，我現在也是漢翔公司的財產。

主席：但是，政府100%可以處理掌握。就跟台糖公司的土地，如果台糖公司民營化了，它的土地要多少留在政府這邊？像榮工公司也是一樣，所以站在政府的立場，我們是希望在你們民營化的過程中能夠保留住國家的財產。

林副總經理南助：這部分一定會做鑑價，鑑價之後才能移轉。

主席：或者你們可以重複授權，就是將來如果這些智慧財產權跟著你們到民間公司的話，你們把這些智慧財產權重複授權給國防部，將來國防部要使用這些智慧財產權時，他有這個權利。但是如果這些智慧財產權跟著你們到民營公司的話，國防部就沒有權利使用這些智慧財產權。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保留這些智慧財產，一個是專屬權，專屬於中華民國；第二個是跟著你們到民營公司；第三個是讓國家可以使用。

劉董事長介岺：這個議題可不可以暫時保留，我們不反對，但是……

主席：請梁次長表示意見。

梁次長國新：委員的意見很重要。

主席：我是在為國家護產。

梁次長國新：沒有錯，但是智慧財產權從運用端到完全商業，到具有特別意義……

主席：所以我剛才說，第一個是完全屬於公家；第二個是完全給民間；第三個是折衷。

梁次長國新：未來他應該是妥善地管理，維護國家權利，這部分，老實講，有一些可能是需要留在國家的。

主席：本席將「應先移轉為國有」改為「應透過多元授權保留國家應有之權益」，這樣你們還是可以帶走，它不會全面變成大家都可以用，但是國家可以用。加上「透過」兩個字，因為「應多元授權」是個動作，「應透過多元授權」則是透過多元的途徑。此外，「重要」二字也要拿掉。好不好？

在場人員：好。

主席：好，現在協商完畢。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提案部分：

第一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文字修正，最後倒數第四行開始文字修正為：「因此，經濟部應主動協助行政院原民會辦理原住民地區自來水建設，於3個月內，提出書面協助計畫報告。」

第三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文字修正，倒數第三行文字「要求」修改為「建請」。

第五案、第六案及第七案均照案通過。

第八案文字修正，倒數第五行「經濟部」前面加上「建議」二字。

第九案撤案。

第十案營業總支出減列400萬元。

第十一案撤案。

第十二案「服務費用－水電費」減列100萬元。

第十三案、第十四案、第十五案及第十六案均撤案。

第十七案「原水費用」項下「會費、捐助與分攤－分攤經費」減列10萬元。

第十八案及第十九案均撤案。

第二十案「供水費用」項下旅運費減列42萬5,000元。

第二十一案撤案。

第二十二案「業務費用－郵電費」減列85萬8,000元。

第二十三案「業務費用－印刷裝訂與廣告費」減列52萬7,000元。

第二十四案「業務費用－損失與賠償給付－各項損失」減列50萬元。

第二十五案「業務費用－其他－其他費用」減列10萬元。

第二十六案、第二十七案、第二十八案、第二十九案、第三十案、第三十一案、第三十二案、第三十三案及第三十四案均照案通過。

第三十五案撤案。

第三十六案、第三十七案及第三十八案均照案通過。

第三十九案文字修正，倒數第五行「1,125億元」修正為「645億元」；其後「3.9%」修正為「5.3%」，其餘文字照原提案內容通過。

第四十案、第四十一案及第四十二案均照案通過。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案部分：

第一案「營業收入」增列500萬元。

第二案「國外旅費」減列50萬元。

第三案、第四案、第五案、第六案、第七案、第八案、第九案、第十案及第十一案均撤案。

第十二案「管理費用」減列100萬元。

第十三案、第十四案、第十五案、第十六案、第十七案、第十八案、第十九案、第二十案及第二十一案均撤案。

第二十二案文字修正，案由的第二行「凍結1/2」改成「凍結1/10」；第三行最後一句「經同意後始得動支」修正為「報告後始得動支」。

第二十二之一案撤案。

第二十三案至第四十九案均照案通過。

第五十案撤案。

第五十一案文字修正，倒數第二行最後兩個字「重要」刪除；最後一句「應先移轉為國有」修正為「應透過多元授權等機制保留國家應有之權益」。

主席：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關於經濟部主管：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列審查項目：(二)營業收支部分(五)重大之建設事業部分(七)補辦預算部分，照列或照協商結論通過，其餘項目隨同調整或無列數。作如下決議：照協商結論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經濟部主管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算審查完竣。本日議程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0時34分）




